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識別且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NEW TIMES ENERGY CORPORATION LIMITED

新 時 代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66）

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兩股股份獲發售一股發售股份之

基準公開發售2,955,160,996股發售股份之結果

按 於 記 錄 日 期 每 持 有 兩 股 股 份 獲 發 售 一 股 發 售 股 份 之 基 準 公 開 發 售

2,955,160,996股發售股份之結果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亦即最後接納時

間），已收到合共 14份有關申請 2,492,838,214股發售股份配發之有效接納，佔公

開發售項下可供認購發售股份總數2,955,160,996股發售股份約84.36%。

因此，公開發售屬認購不足，差額為 462,322,782股發售股份，佔公開發售項下

可供認購發售股份總數約15.64%。

由於包銷協議所載全部條件已獲達成且萬新並無於最後終止時間前終止包銷協

議，故包銷協議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發售股份股票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以平郵方式郵寄至有

權收取股票之人士，郵誤風險由彼等自行承擔。

發售股份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開始於聯交所

買賣。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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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新時代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之發售備

忘錄（「發售備忘錄」）。除非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發售備忘錄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公開發售結果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亦即最後接納時

間），已收到合共 14份有關申請 2,492,838,214股發售股份配發之有效接納，佔公開

發售項下可供認購發售股份總數2,955,160,996股發售股份約84.36%。

因此，公開發售屬認購不足，差額為 462,322,782股發售股份，佔公開發售項下可

供認購發售股份總數約15.64%。

包銷協議

由於包銷協議所載全部條件已獲達成且萬新並無於最後終止時間前終止包銷協

議，故包銷協議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根據

包銷協議，萬新已認購 462,322,782股發售股份，該等股份為未獲合資格股東承購

之所有發售股份。

本公司股權架構

本公司於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前及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之股權架構如下：

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前 緊隨公開發售完成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主要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士

萬新 * 3,516,537,544 59.50 5,737,129,098 64.71

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 * * 16,514,500 0.28 24,771,750 0.28

萬新及其一致行動人士 3,533,052,044 59.78 5,761,900,848 64.99

公眾股東 2,377,269,948 40.22 3,103,582,140 35.01

5,910,321,992 100 8,865,482,9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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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截至本公告日期，萬新為控股股東及直接持有 3,516,537,544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9.50%。

萬新由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則由周大福（控股）有限公

司擁有99.80%權益。周大福（控股）有限公司由Chow Tai Fook Capital Limited擁有約81.03%權

益，而Chow Tai Fook Capital Limited則由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及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II) Limited分別擁有約48.98%及46.65%權益。鄭家純博士、鄭家成先

生、孫鄭麗霞女士及杜鄭秀霞女士共同持有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及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II) Limited各自之控股權益。

** 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為周大福（控股）有限公司100.00%擁有之附屬公司，周大福（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99.80%，而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則持有萬新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持有16,514,5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28%。

寄發股票

發售股份股票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以平郵方式郵寄至有權

收取股票之人士，郵誤風險由彼等自行承擔。

發售股份開始買賣

發售股份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開始於聯交所買

賣。

承董事會命

新時代能源有限公司

主席

鄭錦超

香港，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鄭錦超先生、鄭明傑

先生及張堃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敏剛先生、陳志遠先生、翁振輝先

生及招偉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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